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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纳税申报代理服务

考情分析

本章从应试角度只讲解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代理。

【知识点 1】增值税纳税申报代理

增值税纳税申报代理，指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接受委托人委托，指派涉税专业服务人员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

行归集和专业判断，代理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准备和签署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扣缴税款报告表或增值

税预缴税款表以及相关文件，并完成增值税纳税申报的服务行为。

增值税纳税申报资料包括：

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和纳税申报其他资料。

其中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为必报资料。

一、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

（一）《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项目 栏次 一般项目

本月数 本年累计

销售额 （一）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 1

其中：应税货物销售额 2

应税劳务销售额 3

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 4

（二）按简易办法计税销售额 5

其中：纳税检查调整的销售额 6

（三）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 7

（四）免税销售额 8

其中：免税货物销售额 9

免税劳务销售额 10

税款计算 销项税额 11



进项税额 12

上期留抵税额 13

进项税额转出 14

免、抵、退应退税额 15

按适用税率计算的

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16

应抵扣税额合计 17＝12＋13－14－15＋16

实际抵扣税额 18（如 17＜11，则为 17，

否则为 11）

应纳税额 19＝11－18

期末留抵税额 20＝17－18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 21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

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22

应纳税额减征额 23

应纳税额合计 24＝19＋21－23

税款缴纳 期初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 25

实收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退税额 26

本期已缴税额 27＝28＋29＋30＋31

①分次预缴税额 28

②出口开具专用缴款书预缴税额 29

③本期缴纳上期应纳税额 30

④本期缴纳欠缴税额 31

期末未缴税额（多缴为负数） 32＝24＋25＋26－27

其中：欠缴税额（≥0） 33＝25＋26－27

本期应补（退）税额 34＝24－28－29

附加税费 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期应补（退）税额 39

教育费附加本期应补（退）税额 40

地方教育附加本期应补（退）税额 41

1.关于差额征税的列报

（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中的“销售额”中第 1栏、4-8 栏所填写的销售额均为

应税服务扣除之前的不含税销售额。

（2）《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中第 11 栏“销项税额”和第 21 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

的应纳税额”填写的为应税服务扣除之后的销项税额或应纳税额。

（3）两者的差额，通过《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附列资料（一）》第 12 列相关栏填写数据反映。

（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附列资料（一）》：

（本期销售情况明细）

项目及栏次 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

开具其他发票 未开具发票

销售额 销项

（应纳）

税额

销售额 销项

（应纳）

税额

销售额 销项

（应纳）

税额

1 2 3 4 5 6

一般计

税方法

全部征

税项目

13%税率的货物及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

1



计税 13%税率的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产

2

9%税率的货物及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

3

9%税率的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产

4

6%税率 5

简易计

税方法

计征

全部征

税项目

5%征收率的货物及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

9a

5%征收率的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

9b

3%征收率的货物及加

工修理修配劳务

11

3%征收率的服务、不

动产和无形资产

12

1.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

（1）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一）》“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中的“3%征收率的货

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栏次；

（2）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1%计算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第 23 栏“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免项目相应栏次。

2.税率调整后申报原适用税率应税项目的填写。

（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附列资料（一）》目前不再保留 17%、16%、11%和 10%等税率对应栏次。

税率调整前的业务由于未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或发生销售折让、终止或退回等情形，需要按原适用税率补开

发票或开具红字发票的，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填报时，应按照申报表调整前后的对应关系，分别填写相关栏

次：

例如前期适用 16%的货物销售，补开发票或开具红字发票时，填写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一）》

的“13%税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栏次。

（2）税率调整填报于相应栏次的销项（应纳）税额，会导致填写的销项税额不等于销售额与本栏的适用税率

之积。

（三）《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

一、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

项目 栏次 份数 金额 税额

（一）认证相符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1＝2＋3

其中：本期认证相符且本

期申报抵扣

2

前期认证相符且本期申

报抵扣

3

（二）其他扣税凭证 4＝5＋6＋7＋8a＋

8b

其中：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

5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 6



售发票

代扣代缴税收缴款凭证 7

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

额

8a

其他 8b

（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

产的扣税凭证

9

（四）本期用于抵扣的

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

10

二、进项税额转出额

项目 栏次 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转出额 13＝14 至 23 之和

其中：免税项目用 14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15

非正常损失 16

简易计税方法征税项目用 17

免抵退税办法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18

纳税检查调减进项税额 19

红字专用发票信息表注明的进项税额 20

上期留抵税额抵减欠税 21

上期留抵税额退税 22

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 23a

1.不得抵扣转为允许抵扣的填写

在用途改变的次月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填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其他”

的“税额”栏。

2.农产品进项税额的填写

（1）农产品进项税额应根据不同的抵扣凭证，分别填写。

（2）向一般纳税人购进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写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附列资料（二）》第 1-3

栏，用途确认后填写于相应的“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栏；

3.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的填写。

（1）用于购建不动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扣税凭证注明的金额和税额，应同时填写于《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1 栏、第 4 栏、第 9 栏。

（2）其中，第 9 栏便于有关部门统计购建不动产抵扣的进项税额。

4.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的填写。

（1）购进旅客运输服务取得的扣税凭证上注明或按规定计算的金额和税额，应同时填写于《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附列资料（二）》第 1 栏、第 4 栏、第 10 栏。

（2）其中，第 10 栏便于有关部门统计旅客运输服务抵扣的进项税额。

（四）《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

项目及栏次 本期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价

税合计额（免税销售额）

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

期初

余额

本期发

生额

本期应扣

除金额

本期实际扣

除

金额

期末

余额

1 2 3 4＝2＋3 5（5≤1 且 5

≤4）

6＝4

－5



6%税率的

金融商品

转让项目

4

5% 征 收 率

的项目

5

3% 征 收 率

的项目

6

（五）《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

（税额抵减情况表）

一、税额抵减情况

序

号

抵减项目 期初余

额

本期发生

额

本期应抵减

税额

本期实际抵减

税额

期末余

额

1 2 3＝1＋2 4≤3 5＝3－

4

1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费及技术

维护费

0

2 分支机构预征缴纳税款

3 建筑服务预征缴纳税款

4 销售不动产预征缴纳税款

5 出租不动产预征缴纳税款

二、加计抵减情况

序号 加计抵减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调减额 本期可抵减额 本期实际抵减额 期末余额

1 2 3 4=1+2-3 5 6=4-5

6 一般项目

加计抵减额计算

1.加计抵减的填写。

第一步：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应根据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和当期调减加计

抵减额，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确认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第二步：再依据《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第 11 栏“销项税额”与第 18 栏“实际抵扣

税额”的差额，计算确定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第三步：进而确定当期实际加计抵减额及应结转加计抵减额，填报完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

（四）》“二、加计抵减情况”。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且有加计抵减额的纳税人：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第 19 栏“应纳税额”=【销项税额（11 栏）至实际抵扣税额

（18 栏）】－《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四）》“二、加计抵减情况”第 5 列“本期实际抵减额”

（六）《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五）》：（附加税费情况表）



（七）《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一、减税项目

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 栏次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应抵减税额 本期实际抵减税额 期末余额

1 2 3＝1＋2 4≤3 5＝3－4

合计 1

（八）《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税款表》

纳税人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纳税人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

在同一县（市）的不动产，按规定需要在项目所在地或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时，需填写《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税款表》。

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预缴税款时，应同时报送《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预缴税款表》，并以完税凭证作为合法有效凭证。

预征项目和栏次 销售

额

扣除金额 预征率 预征税额

1 2 3 4

建筑服务 1

销售不动产 2

出租不动产 3

合计 6

附加税费

城市维护建设税实际预缴税

额

教育费附加实际预缴费

额

地方教育附加实际费

额



（九）纳税申报其他资料

1.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中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所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2.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抵扣联；

3.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购进农产品取得的普通发票的复印件；

4.符合抵扣条件且在本期申报抵扣的税收完税凭证及其清单，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发

票；

5.已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凭证的存根联或报查联；

6.纳税人销售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在确定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销售额时，按照有关规定从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合法凭证及其清单

7.主管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例题 1】某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省外 2018 年度购置的办公用房出租，按出租协议约定于 2022 年 3

月 5日预收 2022 年 3-12 月房屋费价税合计 436000 元，未开具发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

预征项目和栏次 销售额 扣除金

额

预征率 预征税

额

1 2 3 4

建筑服务 1

销售不动产 2

出租不动产 3 436000 3% 12000

合计 6

附加税费

城市维护建设税实际预缴税

额

840 教育费附加实际预缴费

额

360 地方教育附加实际费

额

240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列资料》：

税（费）种 计税（费）依据 税（费）率（%） 本期应纳税（费）额 本期实际预缴税（费）额

增值税预缴税额

1 2 3=1×2 8=3-5-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000 7% 840 840

教育费附加 12000 3% 360 360



地方教育附加 12000 2% 240 240

合计 1440 1440

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表及其附列资料

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主表）

2.《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一）》（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

细）

【提示】按有关规定可以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的，需填报，其他情况不填写。

3.《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二）》（附加税费情况表）

（一）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一、计税依据 项目 栏次 本期数

货物及劳务 服务、不动产

和无形资产

（一）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 1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2

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3

（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5%征收率）

4 ——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5 ——

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6 ——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不含税销售额 7(7≥8)

其中：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8

（四）免税销售额 9=10+11+12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10

未达起征点销售额 11

其他免税销售额 12

二、税款计算 本期应纳税额 15

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6

本期免税额 17

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18

未达起征点免税额 19

应纳税额合计 20=15-16

本期预缴税额 21

本期应补（退）税额 22=20-21

三、附加税费 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期应补（退）税额 23

教育费附加本期应补（退）税额 24

地方教育附加本期应补（退）税额 25

（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一）

应税行为（3%征收率）扣除额计算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扣除额 期末余额

1 2 3（3≤1＋2之和，且 3≤5） 4＝1＋2－3

应税行为（3%征收率）计税销售额计算

全部含税收入 本期扣除额 含税销售额 不含税销售额

5 6=3 7＝5－6 8＝7÷1.03



应税行为（5%征收率）扣除额计算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扣除额 期末余额

9 10 11（11≤9＋10 之和，且 11≤13） 12＝9＋10－11

应税行为（5%征收率）计税销售额计算

全部含税收入 本期扣除额 含税销售额 不含税销售额

13 14=11 15=13-14 16=15÷1.05

（三）《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二）》（附加税费情况表）

税（费）

种

计税（费）

依据

税（费）率

（%）

本期应纳税

（费）额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六税两费”减征政策

本期已缴税

（费）额

本期应补（退）

税（费）额

增值税

税额

减征比

例

减征额

1 2 3=1×2 6 7=（3-5）×6 8 8=3-5-7-8

城市维护

建设税

教育费

附加

地方教育

附加

合计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一、减税项目

减税性质

代码及名称

栏次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应抵减税额 本期实际抵减税额 期末余额

1 2 3＝1＋2 4≤3 5＝3－4

合计 1

1.适用 3%征收率减按 1%的增值税减征填写

（1）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应征

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 2%计算填写在《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税项目

相应栏次。

（2）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相应栏次的“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1+1%）。

2.小微企业或未达起征点的增值税免税填写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

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下同)的，适用 3%征收率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

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

【注意】不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2）对于适用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销售额”相关栏次，填写差额后的销售额。


